《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
应用细则》政策解读

一、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17年，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应用于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建筑〔2017〕44号，下称《通知》），明确了季度信用分的计算规则及应用于施工招投标的规则。《通知》施行7年以来，对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行业的认可。随着建筑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需要对信用评价应用进行规范：
（一）适应构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招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应用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等规章政策的出台，明确信用评价应用要求，并赋予招标人更大自主权。国家发改委于2023年印发《关于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应用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以信用评价、信用评分等方式变相设立招标投标交易壁垒。
（二）满足应用范围扩大的需要。随着工程总承包等新型组织模式在我省应用，国家鼓励在行业监管中应用信用评价结果，需要对信用分的应用范围作相应拓展。
（三）适应信用评价政策调整的需要。2023年修订了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以及通常行为评价、合同履约评价、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等三份配套评价标准，通常行为部分的满分发生变化（即从40分调整为48分），需要对季度信用分的计算规则优化调整。
二、主要修订内容
《应用细则》主要修订内容为：
（一）根据《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将信用评价的名称由“综合信用评价”调整为“信用评价”。
（二）将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得分应用范围调整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和工程总承包的招标投标活动，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适应国家政策要求，赋予招标人更大自主权，招标人可以选择是否应用信用评价得分，并在招标文件予以明确。将信用评价得分应用范围拓展至建筑市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强化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的联动。
（三）不再将信用得分作为投标门槛，取消“企业季度信用得分的合格分值设置为60分。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低于60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的规定。
（四）因为通常行为分值从40分调整至48分，所以本次将企业季度信用分计算公式优化调整为：“企业季度信用评价得分=企业本季度每日信用评价得分总和/本季度企业参与评价的总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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